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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2020〕206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bookmark1]关于下达2020年秋季学期第四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基础教育学生资助补助中央和自治区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19〕179号）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2020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0〕22号）文件精神，现将2020年秋季学期第四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具体见附表）。分配方案及有关事项如下：
一、补助对象：2020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2020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资助政策范围内非寄宿生。
二、补助标准：寄宿生，小学500元/生·学期，初中（含特教学校学生）625元/生·学期；非寄宿生“五类人员”，小学250元/生·学期，初中（含特教学校学生）312.5元/生·学期。	
三、各受助学校要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的管理工作，对补助资金的申请、评议、公示、发放等各方面工作按流程进行规范操作。同时，学校要认真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相关档案材料，以备审核和检查。
四、2020年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主要以“非现金方式”发放，即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银行将补助资金直接转入受助学生的个人银行账户；确因无户口无法办理银行账户的学生的资助资金，经学生本人书面委托，转入所委托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
5、 各学校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禁套取、挤占、挪用、滞留资金。凡发现有套取、挤占、挪用、滞留补助资金以及弄虚作假的行为，要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并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报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件：1. 2020年秋季学期第四批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生活
补助资金分配表
      2. 2020年秋季学期第四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
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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